
附件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山市口腔医院2026年第二季度办公家具采购项目

	采购预算金额
	52700元

	报价最高限价
	52700元

	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报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 采购清单：详见附件3：中山市口腔医院2026年第二季度办公家具采购清单
三、项目要求
1.采购清单中列明的物品数量为预估量，采购人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按实际需求量结算。
2.合同签订后，供应商须安装专人与采购人各使用科室对接，现场测量核对采购数量，经采购人确认后方能安排生产。
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颜色、纹理具有多样性可供选择，具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搭配。
4.供应商必须充分考虑现场安装难度及安全性，安装过程中如果对现场物品或结构造成损坏的，必须恢复原样，如不能修复的需照价赔偿。
5.供应商需根据项目的人员安排、进度计划、总体规划等角度提供完整合理的项目整体实施方案，能按照项目分解节点并可跟踪实施。
6.供应商需提供包括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等各个环节的实施方案在内的生产实施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有计划的完成项目需求产品的生产和装配。
四、质量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是用优良的工艺和优质材料制造而成的并符合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环保标准、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含零配件、随机工具等)是全新、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并需随货物装箱提供制造厂的设备检验、测试报告、检验合格证书、质量保证书和保修书等证明文件。
3.供应商必须保证提供的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商必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4.所有家具及安装应坚固、实用、安全、美观(端正平整)。
5.所有面材、基材、油漆、胶水、五金配件、台面工艺等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其技术要求应等同或优于采购文件所规定的技术要求，供应商应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以证明该产品的技术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及耐用性。
6.产品包装整齐，装配后紧密牢固，所有产品的木材、板面经喷油、打磨，光滑以确保人体免受损伤，油漆采用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环保漆。产品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厂家出厂标准，要严格经过杀菌、杀虫处理，技术上不会变形、生虫，含水率符合使用地区平均平衡含水率。面材、基材(素板)、油漆、胶水中的甲醛、甲苯与二甲苯等苯系物质的释放量均应符合需求清单中材质要求所列出的限量标准。
五、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本项目总报价最高上限价52700元，报价高于本项目最高上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2.供应商报价应包括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全部货物、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质保、安装、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单价、小计和总价应清楚表达。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本项目需求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如果供应商在签署合同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货币：人民币。
（二）到货及安装地点、时间
1.到货及安装地点：中山市口腔医院
2.交付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0日内完成供货并安装。
（三）包装及运输
1.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由乙方负责。
2.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中山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3.由成交供应商直接派人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科室，设备、配件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不接受成交供应商以物流或快递等形式发货，否则，采购人将不予签收和验收。
4.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安装、验收完毕。
5.包装费、运费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四）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
1.1质保期不少于1年。
1.2成交供应商保证设备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项目需求书及合同的要求，必须对交付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及质保期外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1.3质保期内维修及零配件更换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更换的配件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更高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同意。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或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停机，质保期依时顺延保修期的期限。
1.4保修期内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成交供应商在保修期内应确保正常使用率为95%以上，如达不到此要求，即按故障时间（以报修时间起算）的3倍延长保修期。
1.5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终身维修并应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交供应商需列明质保期满后的年度售后服务费用（全保费用）。
2.售后服务
2.1质保期满后，若有设备出现故障，属于寿命异常问题（明显短于该零部件正常寿命）时，则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及维修。
2.2质保期满后，应采购人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参考当时的市场价格）按优惠价格与采购人签订定期维修保养合同及提供采购人所需零配件。
2.3在备件停止生产的情况下，成交供应商应事先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采购人，使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备件；在备件停止生产后，成交供应商应免费向采购提供备件的图纸、资料。
2.4要求售后服务为生产原厂家负责，成交供应商提供厂家售后服务承诺书。
（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货物全部到采购人指定科室交付并完成安装后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申请款项支付资料之后3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合同款项。
2.本合同款项以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乙方凭以下资料申请款项支付：
①合同复印件；②送货单及验收单；③乙方开具对应款项的正规全额发票和对应款项收据。
[bookmark: _GoBack]3.因采购人使用资金需要经过财务审批程序，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财务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账务部门、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Toc259090960]六、评审方法
经评审的最低价：评审小组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且价格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注：如报价相同时，可根据供货时间、服务便利性等因素择优推荐排名。
七、合同订立 
定标程序：采购人按照评审汇总表确定排名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
成交供应商确定后，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或者放弃成交资格，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汇总表的排序，递补确定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